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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财监〔2019〕10 号

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会计信息

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财政局、济源市财政局，有关县（市）财政局：

为切实履行财政部门会计监督职责，充分发挥会计监督

服务宏观调控和财政管理、保障财税政策执行、提升会计信

息质量的重要作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《财

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 2019 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

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19〕13 号）要求，我厅决定组织

开展 2019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和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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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工作自通知下发之日开始，到 2019 年 10 月 20 日结

束。

检查 2018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。必要时可追溯到以前年度

或对相关单位进行延伸检查或调查。

二、检查行业和重点

各级财政部门要围绕国家宏观调控重点和财税体制改

革，以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，围

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关心的热点、难点，开展重点行

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。

(一)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开展医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

检查。为切实提高医疗保障水平，解决人民群众“看病贵”

问题，各级财政部门可会同医保部门选取部分医药企业开展

检查，重点关注药价的成本构成和销售费用列支的真实性、

合规性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部门追责，为完善

医保政策提供第一手真实资料。省财政厅对财政部指定的医

药企业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。

(二)围绕打赢三大攻坚战，开展地方金融、扶贫、环保

等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。围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

战，可选取部分地方金融机构和融资平台公司开展检查，有

效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；围绕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，可

结合对财政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，选取部分企事业

单位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；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可

选择部分生态环保企业开展检查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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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发展理念。

(三)围绕服务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开展代理记账专项

检查。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扶助小微企业，可选择部分代

理记账机构开展检查，重点检查执业质量、设立条件等情况，

切实规范代理记账机构执业行为，向社会提供优质的会计服

务，为鼓励中小企业成长创造良好环境。

财政部门也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选择关系国计民生

的其他重点行业开展检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切实履行会计监督职责。今年是机构

改革到位后履行会计监督检查职责的第一年，各级财政部门

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转变监管理念，充分发挥会计监督的管理

性和建设性作用。要精心组织、统筹安排，要充分保障检查

经费，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实检查力量，保证检查顺利开

展。

各省辖市、各有关县(市)会计监督检查安排部署情况及

重点检查名单于 6 月 30 日前报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。

（二）依法行政，加大政务公开力度。各级财政部门要

依法开展会计监督，切实加大对会计造假、编制多套财务报

表、偷漏税款等的查处力度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加大政务公开力度，全面执行查前公示和查后公告制度，对

违法违规案例进行公开曝光，切实增强会计监督的社会影响

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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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沟通，有效形成监管合力。各级财政部门要

加强与审计、税务、国资等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沟通协作，

通报检查名单、共享检查结果，形成监管合力，避免多头重

复检查。

四、材料上报内容

各级财政部门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前，将检查结果以

正式文件（附电子文本）报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。

（一）工作总结。总结要全面反映检查工作的整体情况、

检查经验和有效做法，要突出工作思路、检查成效、意见建

议等。

（二）2019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(见附件)。

（三）检查简报、经验材料、典型案例和调研报告等。

附件：2019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

2019 年 5 月 27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

河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印发


